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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丽江股份 股票代码 00203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 宁 孙阳泽

办公地址

丽江市古城区香格里大道760号丽江玉龙旅游

大楼

丽江市古城区香格里大道760号丽江玉龙旅游

大楼

电话 0888-5105981 0888-5306320

电子信箱 ljyn@vip.sina.com bibo515@163.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84,829,859.62 392,390,558.49 -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2,311,106.72 121,052,537.53 -7.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12,151,696.34 126,471,161.13 -11.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8,587,314.12 212,765,318.07 -34.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44 0.2203 -7.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44 0.2203 -7.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4% 4.89% -0.4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787,385,741.40 2,924,033,562.78 -4.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25,387,914.95 2,505,487,965.35 -3.2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9,44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丽江玉龙雪山旅游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73% 86,438,390 0 不适用 0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26% 78,370,500 0 质押 39,370,500

云南云投资本运营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9.20% 50,563,500 0 不适用 0

丽江市玉龙雪山景区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81% 31,902,745 0 不适用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中证旅游主题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22% 6,708,781 0 不适用 0

丽江摩西风情园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3% 4,551,422 0 不适用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农银汇理策略收益

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57% 3,119,960 0 不适用 0

刘利利 境内自然人 0.50% 2,771,456 0 不适用 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农银汇理策略精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0% 2,199,878 0 不适用 0

谢鸿伟 境内自然人 0.34% 1,890,0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根据雪山管委会的《情况说明》，华邦健康及张松山先生可有效控制雪山公司所持公司15.73%的

股份投票权，雪山公司、华邦健康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以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与前十名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全

称）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

还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

还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

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

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

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

例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富

国中证旅游主

题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3,626,881 0.66% 646,900 0.12% 6,708,781 1.22% 0 0.00%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和献中

2024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002033�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丽江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0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4年8月

15日以传真通讯方式召开，公司已于2024年8月5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应出席监事

5名，实际出席监事5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以通

讯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

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会议以传真通讯方式召开，参会监事签名见《表决票》。

特此公告。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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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2024年8月

15日以传真通讯方式召开，公司已于2024年8月5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应出席董事

11名，实际出席董事11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以

通讯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2024年8月16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2024年半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2024年半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于2024年8月16日

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会议采用传真通讯方式召开，参会董事签名详见《表决票》。

特此公告。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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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2024年半年度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董

事会编制了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的募集资金半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1640�号)核准，于2014

年1月8日以11.33元/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68,843,777.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11.33元，募

集资金总额779,999,993.41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27,360,00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752,

639,993.41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4年1月28日全部到位，并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中审亚太验[2014]020001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时间 金额（万元）

2014年1月28日募集资金总额 78,000.00

减：发行费用 2,736.00

2014年1月28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75,264.00

加：以前年度利息收入 11,374.54

增值税留抵税额退税 1,351.05

减：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70,420.86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7,568.73

加：2024上半年利息收入 187.33

减：2024上半年已使用金额 1,477.84

减：2024上半年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3,866.59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411.63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本公司2013年3月15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制定了《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并在经

公司2013年3月15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在2020年4月22日召开的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修改了《丽

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本制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公司

于2013年3月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同时废止。

根据本公司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本公司开设了专门的银行账户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

储。 所有募集资金项目投资的支出，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或本公司预算范围内，由项目使用部门

提出申请，使用部门经理签字，财务部门审核、证券部备案后，报总经理或董事长签批，超过董事

长权限范围的支出需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 审计部门定期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并及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检查结果，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存在违规情形的，应及

时向董事会报告。

（二）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本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江福慧支行（账号24140501040010702）开设了一

个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迪庆香巴拉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

迪庆香格里拉市支行（账号24169801040021717、账号24169851650000001）开设了两个募集

资金存放专用账户。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开户行 账号 余额（万元） 备注

中国农业银行丽江福慧支行 24140501040010702 30.72 活期

中国农业银行迪庆香格里拉市支行 24169801040021717 380.91 活期

中国农业银行迪庆香格里拉市支行 24169851650000001 2,000.00 定期

合计 2,411.63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情况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江福慧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公司全资子公司迪庆香巴拉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格里拉

市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公司募集资金的专项存储与使用，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在

2014年2月20日、3月31日与上述金融机构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

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协议各方均严格按照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相关的权利和义务。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本报告附表1。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不适用。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4年2月2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8,890.66万元置换预先已

利用自筹资金投入香格里拉香巴拉月光城项目、 玉龙雪山游客综合服务中心项目的资金8,

890.66万元。 本公司已经于2014年3月4日将募集资金8,890.66万元由募集资金专户转入公司结

算账户。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4年3月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非公开发行募投项

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2024年4月12日召开的2023年度股东大

会决议通过了 《关于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并经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无异议检查意见，本公司已经于2024年5月10日将

募集资金13,866.59万元由募集资金专户转入公司基本账户。

（六）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不适用。

（七）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受托人名称

是否

关联

交易

产品类型

委托理财

金额（万

元）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报酬确定方

式

本期实

际收回

本金金

额（万

元）

计提减

值准备

金额

（如

有）

预计收

益（万

元）

报告期实际

损益金额

（万元）

报告期损

益实际收

回情况

（万元）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丽江分

行营业部

否

保本型结

构性存款

13,

000.00

2023年8月4

日

2024年2月23

日

年 化 收 益

率： 最好情

景1.73%，中

间 情 景

1.72%，最差

情 景 1.43%

（视挂钩标

的欧元美元

汇率确定）

13,

000.00

125.08 125.08 125.08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香格里

拉市支行

否 定期存款 2,000.00

2024 年 1月

24日

2024年7月24

日

6个月大额

存单， 固定

利率1.70%

0.00 16.86 0.00 0.00

合计

15,

000.00

-- -- --

13,

000.00

141.94 125.08 125.08

委托理财资金来源 暂时闲置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逾期未收回的本金和收益累计

金额

无

涉诉情况（如适用） 不适用

委托理财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

日期（如有)

2023年8月3日

截至2024年6月30日，本公司未发生用募集资金归还与募集资金项目无关的贷款、用募集资

金存单质押取得贷款等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

投项目进度及投资规模的议案》： 结合市场状况， 董事会将香巴拉月光城项目投资总额由62,

382.04万元调整为50,598.75万元， 其中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由60,882.04万元调整为48,

684.12万元，以自有资金投入金额由1,500.00万元调整为1,914.63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投资规模

调整后剩余的募集资金12,197.92万元（占该次募集资金总额的15.64%）将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转入公司基本账户。若今后市场好转，公司将以自有资金追加投资于香巴拉月光城项目续建。公

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无异议的审核意见。本议案经公司2016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详见本报告附表2。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披露的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上述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六、募集资金期后相关事项

（一）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截至2024年7月25日，本公司已将节余募集资金2,258.62万元全部转入公司基本账户，用于

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并完成了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手续。 本次销户的募集资金账户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行 账号 备注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丽江福慧支行 24140501040010702 完成销户

迪庆香巴拉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迪庆香格里拉市支行 24169801040021717 完成销户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情况

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江分行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全资子公司迪庆

香巴拉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格里拉市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用于公司募集资金的专项存储与使用，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在2014年2月20日、3月31日与

上述金融机构及保荐机构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协议各方均严格按照

三方监管协议履行相关的权利和义务。 鉴于公司已完成上述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手续，公司与上

述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及保荐机构签署的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相应终止。 公司已于

2024年7月25日完成募集资金账户销户公告。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5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4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5,264.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77.84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1,898.70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2,197.92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5.64%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报告期实现

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香格里拉香巴拉

月光城项目

是 48,684.12 50,598.75 1,477.84 48,649.18 96.15

2019年

12月31

日

-1,341.03 否 否

2、茶马古道奔子栏

精品酒店项目

否 4,243.47 4,653.90 4,729.23 101.62

2016年

1月19

日

-155.90 否 否

3、玉龙雪山游客综

合服务中心项目

否 8,200.00 10,845.50 10,849.11 100.03

2013年

9月20

日

540.52 否 否

4、补充流动资金 是 12,197.92 12,197.92 12,197.92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73,325.51 78,296.07 1,477.84 76,425.44 -956.41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73,325.51 78,296.07 1,477.84 76,425.44 -956.41

分项目说明未达到计划进度、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含“是否

达到预计效益” 选择“不适用”的原因）

1、截至2024年6月30日，香巴拉月光城项目累计投资金额48,649.18万元，募

集资金投入进度96.15%， 这里的“累计投资金额” 是实际支付的工程款项，

“募集资金投入进度”是以实际支付的工程款计算得出。香格里拉香巴拉月光

城项目已于2019年12月31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因部分工程未过质保期，

尚余部分质保金未支付。 香格里拉香巴拉月光城项目已于2021年3月1日开始

营业，该项目本期亏损1,341.03万元。

效益低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是：1）香格里拉旅游市场接待游客情况恢复需

要一定时间。

2）文化体验区已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计提折旧，但因市场等原因，本期

开始展开正式对外招商，尚没有实现收入。

3）酒店还处于市场培育推广期。

4）近年来，人工成本上涨较快，同时，在商业街部分无收益情况下，需要

投入一定的成本进行保养维护，均致运营成本增加。

2、 茶马古道奔子栏精品酒店项目于2016年1月19日建成并开始试营业。

本期亏损155.90万元，亏损的主要原因：自项目投运以来，德钦县各区域酒店

投资建设增加，行业竞争有所加剧。

3、玉龙雪山游客综合服务中心项目随着内部资源整合，本报告期实现盈

利540.52万元，盈利情况有所好转。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4年2月2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

集资金8,890.66万元置换预先已利用自筹资金投入香格里拉香巴拉月光城项

目、玉龙雪山游客综合服务中心项目的资金8,890.66万元。本公司已经于2014

年3月4日将募集资金8,890.66万元转入公司结算账户。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原因

2024年3月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

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3年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已完成并投入运营，达到结项条件，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公司拟将节余募集资金16,819.04万元（包含扣除手续费的现金管理取

得的理财收益、活期利息收入等，实际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以转出当日

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该议案于2024年4月12日经公司2023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节余的的主要原因：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了一定的投资收益， 同时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也产生

了一定的存款利息收入。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止报告期末（2024年6月30日），未使用的募集资金2,411.63万元存放于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中。

2024年7月25日，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剩余募集资金转入公司基本

账户，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均已销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附表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4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

项目拟

投入募

集资金

总额

（1）

本年度

实际投

入金额

截至期

末实际

累计投

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报告期

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香格里拉香巴拉月光

城项目（调整投资总

额后）

香格里拉香巴拉月

光城项目

48,

684.12

1,

477.84

48,

649.18

96.15

2019年12

月31日

-1,

341.03

否 否

补充流动资金

12,

197.92

12,

197.92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60,

882.04

1,

477.84

60,

847.10

-1,

341.03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

投项目】

1、2014年香格里拉县独克宗古城发生火灾，香格里拉香巴拉月光城项目刚好位于

独克宗古城旁，火灾对独克宗古城部分房屋造成毁损，灾后古城重新规划及重建

工作对公司项目的规划设计及实施造成了影响，同时火灾影响了古城的游客进入

量。

2、从市场情况看，每年5-8月是香格里拉的旅游旺季，游客选择星级酒店入住

呈上升趋势。 但从全年角度看，虽然每年到香格里拉旅游的游客人数呈现递增的

趋势，但5星级酒店2013年-2015年平均入住率在下降。

3、香格里拉的旅游热度逐步上升，新开业的酒店数量和床位数量增长速度过

快，酒店间的竞争加剧。 同时，项目区域数个五星级酒店实施建设，区域部分四星

级酒店选择引入国际品牌提质改造。 区内酒店数量不断增加，顾客、中间商选择面

相应加大，议价能力增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项目的客源及价格。

鉴于以上原因，公司放缓了香格里拉香巴拉月光城项目的投资进度，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

募投项目进度及投资规模的议案》：结合市场状况，董事会将香巴拉月光城项目投

资总额由62,382.04万元调整为50,598.75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由60,

882.04万元调整为48,684.12万元， 以自有资金投入金额由1,500万元调整为1,

914.63万元。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规模调整后剩余的募集资金12,197.92万元（占该

次募集资金总额的15.64%）将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转入公司基本账户。 若今后市场

好转，公司将以自有资金追加投资于香巴拉月光城项目续建。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

会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无异议的审核意见。 本议案经公司2016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关于调整募投项目投资进度及投资规模的公告》

于2016年10月29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

2024年3月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募投

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2024年4月12日召开的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并经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无异议检查意见，本

公司已于2024年5月10日将募集资金13,866.59万元由募集资金专户转入公司基

本账户。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截至2024年6月30日，香巴拉月光城项目累计投资金额48,649.18万元，募集资金

投入进度96.15%，这里的“累计投资金额” 是实际支付的工程款项，“募集资金投

入进度”是以实际支付的工程款计算得出。 香格里拉香巴拉月光城项目已于2019

年12月31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因部分工程未过质保期，尚余部分质保金未支

付。 香格里拉香巴拉月光城项目已于2021年3月1日开始营业，该项目本期亏损1,

341.03万元。 效益低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是：1）香格里拉旅游市场接待游客情况恢

复需要一定时间。 2）文化体验区已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计提折旧，但因市场等原

因，本期开始展开正式对外招商，尚未实现收入。 3）酒店还处于市场培育推广期。

4）近年来，人工成本上涨较快，同时，在商业街部分无收益情况下，需要投入一定

的成本进行保养维护，均致运营成本增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证券代码：002033�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丽江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8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亿通科技 股票代码 30021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叙明 殷丽

电话 0512-52818003 0512-52816252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熟市通林路28号 江苏省常熟市通林路28号

电子信箱 zhouxuming@yitong-group.com yinli@yitong-group.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5,686,927.07 97,630,356.72 -63.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051,347.11 -1,073,152.53 -1,48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8,712,801.29 -2,274,620.46 -722.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2,183,289.40 9,563,680.19 -436.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61 -0.0035 -1,502.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61 -0.0035 -1,502.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3% -0.21% -3.1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554,763,176.68 596,679,064.54 -7.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01,419,695.71 520,377,101.35 -3.6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13,17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安 徽 顺 源

芯 科 管 理

咨 询 合 伙

企业（有限

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29.88% 90,802,724 0 质押 48,000,000

王振洪

境 内 自 然

人

17.99% 54,666,249 0 不适用 0

周晨

境 内 自 然

人

2.81% 8,551,085 0 不适用 0

李欣

境 内 自 然

人

2.02% 6,129,331 0 不适用 0

王桂珍

境 内 自 然

人

1.84% 5,584,792 4,188,594 不适用 0

王育贤

境 内 自 然

人

1.22% 3,720,100 0 不适用 0

马晓东

境 内 自 然

人

0.99% 3,010,524 0 不适用 0

端木潇漪

境 内 自 然

人

0.92% 2,804,800 0 不适用 0

黄鑫虹

境 内 自 然

人

0.92% 2,794,200 0 不适用 0

王复明

境 内 自 然

人

0.76% 2,312,4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王振洪和王桂珍为夫妻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周晨与李欣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1、 公司股东周晨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外， 还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8,

551,085股，合计实际持有8,551,085股。

2、公司股东李欣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外，还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6,129,331股，合计实际持有6,129,331股。

3、公司股东黄鑫虹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8000股外，还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2786200股，合计实际持有2794200股。

4、公司股东端木潇漪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864900股外，还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1939900股，合计实际持有28048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年初董事会制定的发展总体目标和经营计划，主要围绕有线电视网络传输设备的生产

和销售，智能化监控工程，可穿戴设备芯片及传感器的研发、设计与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3,568.6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3.45%；营业成本2,209.65万元，比去年同

期减少67.89%；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财务费用四项期间费用发生额为3,021.07万元，比去年同期减

少15.62%； 实现利润总额为-1,734.28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107.04%；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1,

705.13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1488.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218.33万元， 比去年同期减少

436.52%；基本每股收益为-0.0561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502.86%；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3.33%，较上年同

期下降3.12%。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3,431.91万元，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产品类别

2024年1-6月份

营业收入（万

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

比重

2023年1-6月份

营业收入（万

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

比重

同比增减

有线电视光网络传输设备 331.53 9.66% 346.08 3.59% -4.21%

有线电视同轴电缆网络传输设备 10.05 0.29% 10.41 0.11% -3.49%

数据通信网络设备 290.81 8.47% 1,395.66 14.46% -79.16%

CATV网络传输设备小计 632.38 18.43% 1,752.16 18.16% -63.91%

传感器模组 807.86 23.54% 4,982.30 51.63% -83.79%

芯片 292.64 8.53% 262.37 2.72% 11.54%

智能化监控工程 1,699.02 49.51% 2,652.80 27.49% -35.95%

合计 3,431.91 100% 9,649.64 100% -64.43%

注：上表明细数据与合计数尾差，系保留两位小数四舍五入导致。

（1）报告期内，公司继续稳固现有市场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国内外市场的拓展，但国内广电行业正逐步趋

向于多业务或新型业务的关键转型期，广电运营商的网络建设投入规模和设备市场需求量缩减，部分广电运营

商由于自身发展规划以及受市场竞争等因素放缓现有广电网络双向化的改造投入， 以及部分中标价格呈现持

续下降趋势，对公司双向网改造传输设备的销售和实现收入造成一定影响。 另外因各地省网络运营商由于各阶

段网络实施方案差异，各省采购设备的需求也不同，导致部分网络设备的市场销售量结构变动。 基于国内行业

发展及市场状况，公司积极开拓国外市场新业务，以稳定CATV网络传输设备整体销售业务，但因国外市场受行

业周期影响，订单量下降，报告期内CATV网络传输设备实现收入共为632.38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1,119.77万

元，减少比例为63.91%；实现毛利-50.63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269.28万元，减少比例为123.15%。

其中：

国内市场，因国内广电运营商因业务转型，其网络建设投入规模和设备市场需求量缩减，国内市场EOC、

HINOC设备等产品的销售量下降，国内市场实现销售收入492.91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1.24%；

国外市场， 主要为家庭互联MOCA设备销售量比去年同期下降， 报告期内出口产品总体实现销售收入为

139.47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88.35%。

（2）公司智能化视频监控工程项目是充分利用公司现有客户资源及广电行业网络资源优势，与各地政府

以及广电运营商合作实施，主要以政府买服务方式为主进行复制推广。 公司实施的视频监控工程服务主要是采

用广电双向数字网改造成果技术为载体，即基于广电双向网构建的智能化视频监控系统，根据广电双向网组网

特点，主要采用集中管理、分布部署的设计架构，依据先进性、实用性、安全性、兼容性以及扩容性等原则，并根

据系统监控业务量大小不断优化监控信息流量，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监控系统服务。 智能化监控小区服务是基

于广电双向网络建设TCP/IP�“多网合一”的特点，将小区视频监控系统、楼宇可视对讲系统、门禁一卡通系统、

家居智能化系统、家居安防系统、周界防盗系统、车辆管理系统、巡更系统、信息发布系统、物业管理系统等多项

系统融为一体，提供一站式小区智能系统建设解决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在稳定现有业务和在现有业务网络架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智能化监控工程服务的区域

拓展，因报告期内新增智能化监控工程项目减少，报告期内，公司智能化监控工程实现收入共1,699.02万元，比

去年同期减少35.95%，智能化监控工程业务实现毛利1,001.57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5.58%。

（3）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鲸鱼微电子有限公司借助华米科技的生态资源，进一步研发新的PPG

传感器模组及芯片已实现批量生产，总体实现收入1,101.77万元，实现毛利336.12万元。 其中，PPG传感器模组，

受上游产业消费类电子市场需求的影响，实现营业收入807.86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174.44万元，下降比例为

83.79%,实现毛利220.82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212.20�万元；AFE芯片、黄山2S超低功耗物联网智能芯片实

现批量供货，黄山3芯片实现小批量试产供货，报告期内芯片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92.64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30.27万元，实现毛利115.18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0.85万元。 芯片是一项前期投入高、研发周期长、研发风险高

的产品，子公司报告期内研发费用支出为2,169.79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395.42万元，减少比例为15.41%。 报告

期内，实现净利润为-2,014.49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371.40万元。

综合上述，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3,568.6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3.45%；实现毛利1,359.04万元，比

去年同期下降1,522.10万元；公司实现净利润-1,705.13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597.82万元。

2、技术研发投入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了“标准型楼栋光接收机” 、“基于塑料光纤的Gbit数据传输系统” 、“WiFi一体型光纤

入户终端” 、“WiFi一体型MoCA家庭互联单元” 、“融合多协议的家庭互联终端远程管理系统” 、“融合

MoCA2.5G的入户型光网络终端” 、“支持2.2GHz的卫星信号光纤传输系统” 、“可穿戴设备芯片” 、“健康医疗

传感器” 、“低功耗蓝牙芯片” 等研发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项目投入2477.81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69.43%，其中全资子公司鲸鱼微电子研发项目投入2,169.79万元。

3、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21年7月11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1年8月9日，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由董事会办理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有关事项。

截止本报告出具之日，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完成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及向符合授予条件的5名

激励对象授予22万股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剩余61.875万股作废，完成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

实际可归属激励对象可归属限制性股票68.375万股认缴与登记手续，上市流通日为2023年1月9日；完成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实际可归属激励对象可归属限制性股票5.25万股认缴与登记

手续，上市流通日为2023年8月25日；完成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实际可归属

激励对象可归属限制性股票49.50万股认缴与登记手续，上市流通日为2023年12月4日。

（2）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22年2月28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2年4月18日，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由董事会办理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

关事项。

截止本报告出具之日，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完成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及向符合授予条件的3名

激励对象授予15万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

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实际归属激励对象2人，实际归属数量2.25万股归属相关事宜办理完毕，上市流通日：2024年

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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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亿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亿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1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等内容，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

摘要》于2024年8月16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作了披

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江苏亿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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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卓翼科技 股票代码 00236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富涵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大新路198号创新大厦B座12楼

电话 0755-26986749

电子信箱 message@zowee.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813,566,774.11 897,865,260.44 701,368,728.81 16.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6,486,357.88 -127,752,736.85 -116,425,016.31 2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92,927,055.38 -140,429,361.04 -124,881,470.56 25.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1,483,758.70 33,262,931.52 33,262,931.52 144.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25 -0.2253 -0.2054 25.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25 -0.2253 -0.2054 25.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50% -12.43% -11.27% -2.2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410,945,442.51 2,558,618,889.54 2,558,618,889.54 -5.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97,469,876.13 683,969,614.44 683,969,614.44 -12.6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2,18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夏传武 境内自然人 12.76% 72,317,172 0

冻结 72,317,172

质押 70,753,930

陈景庚 境内自然人 1.25% 7,074,900 0 不适用 0

J.�P. �Morgan�Securities�PLC－

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1.07% 6,078,675 0 不适用 0

韩宏彬 境内自然人 0.88% 5,000,000 0 不适用 0

BARCLAYS�BANK�PLC 境外法人 0.69% 3,897,394 0 不适用 0

王欢 境内自然人 0.54% 3,071,300 0 不适用 0

高盛公司有限责任公司 境外法人 0.43% 2,417,576 0 不适用 0

UBS�AG 境外法人 0.42% 2,368,736 0 不适用 0

陈建斌 境内自然人 0.42% 2,356,100 0 不适用 0

杨臻 境内自然人 0.41% 2,322,6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不适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1、 股东陈景庚期末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905,700股， 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6,169,

200股；股东王欢期末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3,023,300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48,

000股；股东杨臻期末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603,600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719,

000股；

2、以上股东中，股东陈景庚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较报告期初减少20,000股，通过普通

账户持有公司股票较期初增加1,202,400股；股东王欢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较报告期初增

加2,763,300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较期初变动0股；股东杨臻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票较报告期初变动0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较期初增加452,8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第六节

重要事项” 。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兴舫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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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股票（证券简称：卓翼科技，证券代

码：002369）自2024年8月14日起连续两个交易日（2024年8月14日、2024年8月15日）内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按照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

查，现就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

开重大信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

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

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

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

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2024年8月16日披露了《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

编号：2024-025）， 具体内容详见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对2024年上半年度经营情况、未来

经营的风险和应对措施进行了详细描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以上报告不存在应修正的情况。

3、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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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24

年8月5日以电子邮件、微信方式发出，并于2024年8月15日上午11:00在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

大新路198号创新大厦B栋12楼大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

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夏艳华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2024年半年度报

告》及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

cn）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4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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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4年8月15日，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翼科技”或“公司” ）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在创新大厦B栋12楼大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会

议资料已于2024年8月5日以专人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 会议应出席董事6人，实际出席董事6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兴舫先生主持，公司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公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一一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关于上市公司执行新企业会

计准则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等要求编制，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内容真实、公允地反

映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完整地披露了规定应当披露的内容，

不存在虚假陈述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2024年半年度报

告》及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

cn）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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